汨罗市“蓝天保卫战”专项督察反馈问题
整改情况公示

	整改任务
	进一步加强涉气污染企业污染治理

	整改目标
	1、 对纳入VOCs治理的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严格按照治理计划要求的整改时限、技术路线执行，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治理任务。2、加强VOCs排放的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监管，督促企业运行好治理设施，发挥VOCs减排治理效能。

	整改措施
	1.制定整改工作方案，由汨罗市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制定出台了《汨罗市落实省蓝天保卫战专项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》，进一步细化整改措施，明确职责责任。2.对涉VOCs企业全面开展排查，实施分类处置，对涉及环境违法予以查处，结合取缔涉气“小散乱污”非法企业，取缔涉VOCs塑料小作坊200余个。3.2018年以来，我市已完成湖南优冠体育材料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的VOCS治理任务。

	整改效果
	[bookmark: _GoBack]1、涉气“小散乱污”非法企业进一步得到有效遏制；2..对纳入VOCs治理的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严格按照治理计划要求的整改时限、技术路线执行，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治理任务。



